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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 项目区位

基本概况01

论证地块位于三亚市吉阳区新红村。周边道路有亚龙湾路、新红路，距离亚龙湾站约2.2公里，距离亚龙湾互通约4公里；

对外交通十分便利。

海南环岛高速
迎宾互通

亚龙湾互通荔枝沟互通

鹿城大道

亚龙湾站

地块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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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 现状概况

基本概况01

项目位于亚龙湾路与新红路的交叉口处，地块北侧为新红路，南侧为亚龙湾路，地块内有已建居民楼和部分空地；整体地

势平缓。

论证地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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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 相关规划解读

基本概况01

《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“三区三线”划定成果

论证地块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；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。

论证地块

图例

城镇开发边界

生态保护红线

永久基本农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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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 相关规划解读

基本概况01

《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编及整合）》

论证范围内，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，面积7.27公顷（约109.07亩）,容积率≤1.8，建筑密度≤ 30%，建筑限

高≤ 24m，绿地率≥40%。

论证地块



6

规划修改依据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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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08年实施，2019年修正）

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，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，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

见，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，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，方可编制修改方案。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，应当依照本

法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。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、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，应

当先修改总体规划。

——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

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进行修改：

（一）所依据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，确需修改的；

（二）国家和省重大水利、交通、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的；

（三）村民、村民小组、村民委员会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修改建议，组织编制机关认为确有必要修改的；

（四）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；

（五）因公共利益、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；

（六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修改涉及强制性内容的，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；不涉及强制性内容的，报批程序由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

主管部门确定。国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2.1 修改适用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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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修改依据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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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修改适用法规

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2022年7月15日）

第四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应当符合《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第五十九条。

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分为重大调整、一般调整。对规划成果表达错误和信息误差进行勘误属于技术修正。

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为重大调整：

（一）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；

（二）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，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设规模指标腾挪的；

（三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的，以及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 （含

用地性质比例）；

（四）规划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、建筑限高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；

（五）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。

为盘活村集体留用地开发建设，促进村集体经济的发展，本次论证对居住用地规划指标进行修改。

论证调整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08年实施，2019年修正）第四十八条；

符合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第二十条。

根据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2022年7月15日），第四、第六条；

——该项目属于为公共利益的需要，符合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可以修改的情形；居住用地规划指标修改，属

于第六条第（四）款情形，为重大调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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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 促进土地集约节约、优化基础设施配置和民生保障的必要性

规划修改必要性03

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必要性

为落实节约集约用地制度，提高土地资源开发的效益和效率，通过规模引导、布局优化、标准控制、市场配置、盘

活利用等手段，达到节约土地、减量用地、提升用地强度、促进低效废弃地再利用、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、提高土

地利用的效率。

优化基础设施配置必要性

通过对村集体土地的开发利用，根据居住用地布局，高标准配备各类公共服务设施，解决现有建设品质低、村庄基

础设施配套不足等问题。同时，改善片区人居环境、完善公共配套设施、重塑城市风貌，打造吸引人才、留住人才的宜

居、宜业、宜游的城市环境。

民生保障的必要性

拟建设地块为新红村集体经济发展用地，可促进村集体土地开发利用，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，有效推动和促进村庄

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。同时打造一个既优美又宜居的高品质居住环境，从而全面提升村民的生活环境质量，为村庄的长

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
因此，用地指标调整后，将有效促进土地集约利用，促进村集体土地开发利用，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，优化基础设

施配置，改善居住居住环境，为村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，本次规划修改是必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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